
 

关于“星展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产品-海外基金系列-贝莱德全球基

金-亚太股票收益基金”的境外产品终止通知 

尊敬的客户： 

      您好！我行收到关于您持有的“星展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产品-海外基金系列-贝莱德全

球基金-亚太股票收益基金”（“理财产品”） 的境外产品发行人贝莱德全球基金（“贝

莱德”）的通知，该理财产品所投资的境外产品将于 2023 年 3 月 2 日起终止运作。具体

事宜详见附件贝莱德通知。我行计划就此对受影响的理财产品做出相应变更。 

 

受影响的理财产品信息及客户交易安排如下： 

  一、受影响的理财产品信息 

受影响的理财产品代

码 
受影响的理财产品名称 

QDUTBR02RU 

星展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产品-海外基金系列-贝莱德全球基金-

亚太股票收益基金 

QDUTBR02UU 

QDUTBR02RA 

QDUTBR02AA 

 

  二、对持有客户的影响 

        在2023年2月28日（包含）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前您仍可以赎回或转换持有的理财产

品“星展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产品-海外基金系列-贝莱德全球基金-亚太股票收益基金”。

若您在截止日期前未提出赎回或转换的申请，该理财产品将于2023年3月2日强制赎回。

赎回金额将支付至您在我行开立的结算账户。具体的赎回信息将在强制赎回后寄送的赎回

确认书中提供。 
 

       若有任何疑问，请联络您的客户经理或致电我行客户服务热线 4008208988。感谢您

对我行的支持！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02 日 

 

 



这是重要文件，请立即细阅。如对应采取的行动有任何疑问，
应立即咨询您的专业顾问。

贝莱德全球基金
致贝莱德全球基金–亚太股票收益基金之股东：
国际证券识别码(ISIN)：LU1333799754, LU0414403682*, LU0414403849*, LU0414403922*, LU0414403419*, LU0414403500*,
LU0448666767*, LU0916957664*, LU1379100800*, LU1031077412*, LU0827875005*, LU0827874966*, LU1109561776*,
LU0628613399, LU0628613472, LU0628613555*, LU0765512784*, LU0738912210*, LU1257007481*, LU0852073260*,
LU1523255765

附注：只有以*标明的股份类别才可向香港公众人士发售。

亲爱的股东：

我们不断检视我们的基金系列，以确保旗下各基金的投资特性和定位仍然与当前的投资环境和客户的期望保持相关并一致。经审慎考
虑，贝莱德全球基金（“本公司”）董事会（“董事”）谨此致函通知，董事已决定终止亚太股票收益基金（“本基金”），原因在
下文说明。本基金的相关投资组合持有的资产（“有关资产”）将于清算期结束之前予以变现，并拟于2023年3月2日（“生效日
期”）赎回任何已发行股份。

本函未予界定的词汇具有本公司章程（可于www.blackrock.com/hk阅览）（“章程”）赋予的相同涵义。投资者应注意，上述网址并
未经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认可或审阅。

1. 背景和决定
章程和本公司的组织章程第28条规定，董事可在其认为符合股东利益的情况下通知股东有关任何特定基金之终止。

本基金于2009年9月推出，所管理的资产（“管理资产”）于2014年11月达到顶峰。此后，本基金的管理资产规模逐步下降，截至
2022年 9月 12日，其管理资产为1亿1,400万美元。董事认为本基金不再与贝莱德较为宽广的投资平台一致，并且在近期投资者对本
基金缺乏兴趣的情况下，预计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筹集认购资金。经考虑多个选项后，董事已决定根据章程和组织章程将有关资产变现
并将赎回所得款项分派给股东。

请注意，从本函日期起，本基金不再获准向香港公众人士推销，且不接受来自新投资者的认购。

我们将在结束本基金后立即向证监会申请撤回本基金的认可。

2. 经常性开支
截至2022年10月31日止，本基金各类别的经常性开支数字如下：

A2类 英镑 1.89%
A2类 美元 1.88%
A4(G)类 欧元对冲 1.88%
A5(G)类 港元 1.88%
A5(G)类 新加坡元对冲 1.88%
A5(G)类 美元 1.88%
A6类 港元对冲 1.88%
A6类 美元 1.88%
A8类 澳元对冲 1.88%
A8类 人民币对冲 1.88%
A8类 南非兰特对冲 1.89%
C5(G)类 新加坡元对冲 3.13%
C5(G) 美元 3.13%
D2类 美元 1.13%
D4(G)类 英镑 1.14%
D5(G)类 新加坡元对冲 1.13%
D5(G)类 美元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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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类别的经常性开支数字依据有关类别的费用和支出计算，以该类别截至2022年10月31日止12个月期间的平均资产净值的某个百分率
表示。

3. 您的选项
从本函日期起，不准许对本基金作出进一步认购。但如于本函日期前已同意现有的定期储蓄计划股东作出尚未行使的认购，我们拟继
续接受由有关储蓄计划股东作出尚未行使的认购，直至2023年1月20日为止。我们认为有必要延长期限，让该等现有的定期储蓄计划
股东有充分时间从本基金有序地撤资。

股东有三个选项。如选取选项1或2，有关指示必须不迟于2023年2月28日收妥。如选取选项3，股东无须采取任何行动。

选项1：转换
在2023年2月28日之前及按照章程条款，股东可要求将其持股转换为本公司任何其他获认可向香港公众人士发售1的子基金的同一或另
一股份类别，无须支付任何收费（但可能受摊薄调整的规限），但股东须符合投资于其他子基金的有关股份类别所适用的条件。有关
各股份类别相关费用和支出的详细资料，股东应参阅章程。股东须谨记，对于其是否适合任何可供选择的投资选项，股东应自行咨询
意见。欲进行转换的股东应按照章程及不迟于2023年2月28日办理。如需进一步协助，请联络香港代表。

选项2：赎回
另外，从本函日期起至2023年2月28日为止，股东可要求赎回其股份，无须支付管理公司收取的任何赎回费（但可能受摊薄调整的规
限）。

选项3：自动赎回
如您并未于2023年2月28日或该日之前要求赎回或转换您的股份，于生效日期，您的股份将按照组织章程（其副本可于周一至周五
（星期六及公众假期除外）一般办公时间内在香港代表办事处供免费查阅）自动赎回。

4. 赎回所得款项
赎回股份后将发出赎回股份的成交单据和确认。只要所有必要的付款指示均以书面方式收妥，并且所有必要的身份证明文件均已提
供，赎回所得款项通常将于有关交易日后三个营业日内支付予股东。这些规定的详情可向您的当地投资者服务团队索取。

股东在本基金完成清算后未有领取的清算所得款项将存放于卢森堡的Caisse de Consignation，并于三十年后被没收。

5. 费用
本公司已为本基金的结束费用（保管交易费用估计约为19,640美元，即本公司保管人办理清算交易收取的费用）作出了拨备，该拨备
于本函日期计入本基金的资产净值。

作为本基金清算一部分而产生的所有交易费用（上述保管交易费用除外）、法律和邮寄费用（估计约为186,000美元）将由贝莱德直
接支付或以拨备方式补偿本基金。该拨备将由投资顾问承担，并且不会从有关资产中拨出。

如相关费用由拨备支付，请注意，尽管该项拨备只属估计，其代表投资顾问对有关费用的最佳估计，且不预期最终交易费用（包括保
管交易费用以及所有其他交易费用）、法律和邮寄费用在正常情况下会与作出的拨备有重大偏差。但如任何交易费用（即保管交易费
用或其他交易费用、法律和邮寄费用）超过上文所述的相关拨备，则这些费用将由本基金承担并作为清算的一部分。如实际的总交易
费用、法律和邮寄费用少于拨备总额（即就保管交易费用所作拨备及就所有其他交易费用、法律和邮寄费用所作拨备的总和），则清
偿所有负债后剩余的任何余款（可能须于清算后一段时间）将分派予直至生效日期仍然投资于本基金的股东。即使已就（其中包括）
执行投资组合内的有关资产交易的估计费用作出拨备，股东应注意，董事可能会根据章程所披露继续调整本基金的每股资产净值，以
减少对本基金造成的摊薄影响。

截至本函日期，本基金并没有任何未摊销的初期支出。

6. 结束本基金的准备
从本函日期起至生效日期（包括该日在内）止（“清算期”），投资顾问将力求继续按照其投资目标和政策及在卢森堡适用的UCITS
规则管理本基金。但在力求在符合股东最佳利益的情况下终止本基金时，本基金在清算期内（尤其是紧接生效日期前的日子）未必可
以经常遵守其投资目标和政策或UCITS规则，因为本基金可能需要开始变卖有关资产。

亦请注意，如您在本基金的持股占本基金有关资产的相当重要部分，我们可能需要重整您赎回的股份，以确保其余股东受到公平的对
待。例如，本公司将无义务于任何一个交易日赎回本基金当时已发行或被视为已发行的所有股份类别的股份价值之10%以上，而任何
赎回指令可由本公司根据章程的规定予以递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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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证监会认可不等如对本公司或其子基金作出推介或认许，亦不是对本公司或其子基金的商业利弊或表现作出保证，更不代表本公司或其子基金适合所有投资者，或认许本公司或其子基金适合任何个
别投资者或任何类别的投资者。



7. 税务后果
股东应注意，根据香港现行法律和惯例，预期本公司和本基金均无需就任何获认可的活动缴付香港税项。

股东无须就本公司或本基金分派的股息或其他收入或就出售、赎回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股份所得的任何资本收益缴付香港税项，但如该
等交易构成在香港从事贸易、专业或业务的一部分，则可能须缴付香港利得税。

但股东应注意，将持股赎回或转换为本公司另一子基金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可能属一项应缴税的股份出售。股东在其税务居籍地及／或
其须缴税的任何其他司法管辖区可能须缴税。由于不同国家的税法可能大相径庭，股东或应就其赎回或转换持股的税务影响咨询其个
人税务顾问。

8. 一般资料

章程、致香港居民的资料及本公司各子基金的产品资料概要及本公司的组织章程，均可致电+852 3903-2688向您的当地代表免费索
取，或在香港代表办事处（地址见下文）免费索取。

董事对本函内容承担责任。据董事所知及所信（董事已采取一切合理的审慎措施，确保情况如此），本函所载资料与事实相符，并无
遗漏任何可能影响该等资料解释的事项。

如需任何进一步资料或就本函有任何查询，请亲临香港中环花园道3号冠君大厦16楼或致电+852 3903-2688联络本公司的香港代表贝
莱德资产管理北亚有限公司。

此致

Denise Voss
主席

2022年12月2日

3

PRISMA 22/1925 BGF APEI SHL CHI/CN 1122


	V1关于星展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产品--海外基金系列产品境外产品终止通知.pdf
	BGF APEI SHL 2 DEC 2022_CHINESE CHINA.pdf



